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11号
罪犯朱炳文，男，1978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居住地广东省惠来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8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1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炳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2月14日作出（2007）闽刑复字第7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4日作出（2009）闽刑执字第43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2年11月12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72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2年11月12日起至2032年5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5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73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8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12年11月12日起至2029年7月27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1年至2002年间，朱炳文伙同他人将海洛因藏匿于家用电器内通过客车从广州托运到福州进行贩卖，该犯共参与贩卖海洛因2095克。
罪犯朱炳文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120.5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58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8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3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7394.14 元，月均消费255元，账上余额 2822.25元（包含于代扣的53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朱炳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炳文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炳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12号
罪犯高志鹏，男，1970年9月3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莆田市，捕前系工程师。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6月12日作出(2001)榕刑初字第1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志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63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19日作出（2001）闽刑终字第4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2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4月28日作出（2004）闽刑执字第15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07年8月24日作出（2007）闽刑执字第44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7年8月24日起至2027年8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8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16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18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3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1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07年8月24日起至2022年12月23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1年高志鹏发现妻子与被害人王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后，在福州为泄愤持刀故意剥夺他人生命。
罪犯高志鹏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40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36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6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3月10日因其他违反生活规范行为扣20分；2020年10月因未做好责任区卫生扣10分；2021年3月17日因值星员履职不到位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75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9847.45元，月均消费339.57元，账上余额 2389.15元（包含于代扣的275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高志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志鹏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志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13号
罪犯余深波，男，1991年6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7日作出(2020)闽0429刑初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深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12月1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10月，余深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网络上采用冒充女性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04458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余深波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42.9分，获表扬3次。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10月19日因正课教育时坐姿不端正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向泰宁县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余深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深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余深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14号

罪犯唐兆良，男，1963年4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31日作出（1997）榕刑初字第2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唐兆良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0日作出（1998）闽刑终字第1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1998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10月9日作出（2000）闽刑执字第85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06年5月26日作出（2006）闽刑执字35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6年5月26日起至2026年5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4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136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53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31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8月29日（刑期自2006年5月26日起至2022年9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唐兆良伙同他人经预谋后，携带刀等作案工具先后在福州等地拦车抢劫，作案15起，劫取财务价值人民币26600元。

罪犯唐兆良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6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85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9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13分。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唐兆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唐兆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唐兆良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15号
罪犯林庆，男，1982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居住地福建省福州市，捕前系无业。曾于1999年6月25日因犯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被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2年7月2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8日作出（2005）马刑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庆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29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18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合并其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林庆等四人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9260.79元，其中被告人林庆应赔偿89260.79元（其亲属已代为赔偿30000元，现应再赔偿59260.79元）。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18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160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对被告人林庆的量刑部分的判决，改判被告人林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合并原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9月2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8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84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0年12月28日起至2029年9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8日作出（2013）南刑执字第44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闽07刑更6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8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0年12月28日起至2026年8月1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该犯认为其1999年被判刑与被害人有关，刑满后欲报复被害人，2004年2月23日在琅岐镇纠集他人持枪报复被害人，致其重伤。系累犯。

罪犯林庆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67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35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90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1年1月20日因不按规定上交集中保管的物品扣10分；2021年4月16日因私传一般物品扣10分；2021年6月16日因推搡他犯扣40分；2021年7月3日因争吵不听劝阻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44800元，本次向福州市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5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庆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庆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庆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16号
罪犯林久华，男，1987年1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1日作出（2011）宁刑初字第5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久华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手机一部，返还被害人人民币2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5619.27元（含已支付的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4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4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69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34年6月1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5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裁定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4年12月16日起至2033年7月3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1年7月14日，罪犯林久华在宁德市实施绑架一起，绑架过程中，对被害人实施强奸，并试图杀害被害人。
罪犯林久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23.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23.5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6月3日因推搡他犯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8000元，本次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7000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5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久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久华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久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17号
罪犯林明德，男，1982年8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个体。曾于2002年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2002年11月8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6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明德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林明德犯罪所得人民币二万元，摩托车一辆，返还被害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8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6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51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4年4月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59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8年4月20日（刑期自2015年9月6日起至2033年9月2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5年10月至2006年4月，该犯伙同他人在建阳、武夷山先后实施抢劫3次，劫得人民币151263.7元，并致1人轻伤，3人轻微伤。

罪犯林明德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6075.4分，获表扬8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18年5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5640.4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80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0年8月4日因与他犯发生推搡行为扣30分；2020年8月21日因私自携带物品进出车间扣20分；2020年9月13日因个人物品摆放不规范扣20分；2020年11月9日因私自携带物品进出车间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6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 14262.81元，月均消费297.14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 7794.08元（含代扣的66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明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明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明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18号
罪犯黄日将，男，1989年4月15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田东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7年5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2018年5月14日刑满释放。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闽0103刑初5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日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责令被告人黄日将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72564元，返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5月14日起至2022年12月1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3年3月22日至同年4月2日期间，黄日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72564元，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罪犯黄日将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3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51.5分，获表扬6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6592.79元，月均消费193.9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737.19元（含代扣的15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日将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日将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日将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19号

罪犯蔡明文，男，1968年7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居住地福建省浦城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14日作出（2005）南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明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5年8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6日作出（2008）闽刑执字第34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8年6月6日起至2028年6月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9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10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4年4月29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7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33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3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8月29日（刑期自2008年6月6日起至2023年2月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4年3月1日，蔡明文因琐事与妻子发生争吵并扭打起来，后蔡明文持木凳朝被害人头部猛砸，致被害人死亡。

罪犯蔡明文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6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15.5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19年9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550.5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计扣90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19年7月14日因不按规定要求着装扣10分；2019年10月8日因利用原辅料干私活扣30分；                                  2020年1月17日因“互监组成员”发现违规倾向不劝阻、不报告扣30分；2020年11月12日因与他犯发生争吵扣20分）。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蔡明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明文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明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0号

罪犯陈诚，男，1989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5年10月8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2016年2月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闽0111刑初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诚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1月18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2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5月17日起至2022年8月16日止）。

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0月13日晚，陈诚因琐事在福州市晋安区伙同他人持械聚众斗殴，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系累犯。

罪犯陈诚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01分，获表扬4次。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6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8月5日因带糖果进车间扣20分；2021年5月12日因正课教育期间着装不规范扣20分；2021年9月18日因不按规定上交集中保管物品扣20分）。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诚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1号

罪犯吴运迪，男，1998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宁化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7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运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被告人吴运迪在涉案金额范围内连带承担退赔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2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8年1月5日起至2022年7月4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9月14日起，被告人吴运迪等人结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隐瞒真相，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吴运迪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16.9分，获表扬4次。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6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5月6日因正课教育期间吃零食扣10分；2020年5月28日因正课教育期间坐姿不端正扣10分；2021年2月5日因推搡他犯扣4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7150.35元，月均消费286.01元，账上余额21653.63 元（含代扣的200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运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运迪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运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2号

罪犯颜云星，男，1970年4月2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4月26日作出（2005）南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云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5月31日作出（2005）闽刑复字第28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5年6月13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30日作出（2007）闽刑执字第63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0年4月29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28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0年4月29日起至2029年4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2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4年11月27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22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10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7月26日（刑期自2010年4月29日起至2024年10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1991年8月颜云星伙同他人在建阳童游将被害人用单刃利刀砍伤，致被害人休克死亡。

罪犯颜云星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37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12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6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19年12月8日因未按规定发放药品扣40分；2020年1月20日因违反生活规范，私藏违反规定物品扣20分）。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颜云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颜云星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颜云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3号

罪犯陈建才，男，197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居住地福建省平潭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3日作出(2016)闽01刑初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才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7）闽刑终4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39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1年10月2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12月4日起至次日4时，陈建才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伙同他人共同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510.32克，其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

罪犯陈建才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579.5分，获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28.5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人民币11747.64元，月均消费367.1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089.37元（包含于代扣的150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建才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才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才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4号

罪犯朱延化，男，197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山东省微山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12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2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延化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返还给被害人。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23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1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8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8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53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0年8月18日起至2029年8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5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8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6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80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10年8月18日起至2025年2月1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2年11月8日至2006年5月25日，该犯伙同他人采用暴力手段抢劫作案12起，劫得财物价值人民币38万余元。

罪犯朱延化该犯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61.9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61.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38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3000元。本次考核期共消费人民币8102.08元，月均消费279.3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822.97元（包含于代扣的130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朱延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延化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延化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5号

罪犯吴玉林，男，1960年7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居住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无业。曾于1996年10月因犯受贿罪被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99年7月9日假释。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4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玉林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剩余赃款返还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15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3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9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51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2034年5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7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9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2033年1月1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7年7月至2010年4月间，吴玉林为达到非法占有他人钱财的目的，虚构“福州市林城章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虚假聘请他人担任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并以高额利润利息与可观分红为诱饵，以借款做生意或合作投资生意等名义，先后42次骗取他人人民币共计326.99万元。

罪犯吴玉林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9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82.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56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4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8月因推搡他犯扣4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9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4549.1元，月均消费162.4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485.32元（含代扣的5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玉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玉林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玉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6号
罪犯王辉耀，男，1988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厦门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2020)闽0418刑初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辉耀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0年1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4月至同年6月28日期间，王辉耀等人明知对方为境外赌博网站，仍为其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帮助收取巨额赌资，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罪犯王辉耀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间隔期）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185.9分，获表扬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辉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辉耀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辉耀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7号

罪犯张杰，男，1988年4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闽01刑初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杰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8日作出（2016）闽刑终4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37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1年10月21日止）。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0年8月17日晚，张杰因琐事纠纷，伙同他人故意伤害被害人身体，致一名被害人死亡， 一名被害人受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张杰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3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529.5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91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3月2日因未按规定保管劳动工具扣10分）。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杰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8号

罪犯方金华，男，1976年7月1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莆田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县人民法院于1999年9月24日作出(1999)莆刑初字第2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金华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犯敲诈勒索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0月20日作出（2004）宁刑初字第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金华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方金华原犯绑架罪、敲诈勒索罪所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2000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53627.75元，并对赔偿总额214511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0日作出（2004）闽刑终字第721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上诉人方金华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原犯绑架罪、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2000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5年3月1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5月18日作出（2007）闽刑执字第29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0年6月22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43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0年6月22日起至2028年6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5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年；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13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二年；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55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5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6日（刑期自2010年6月22日起至2023年3月21日止）。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方金华于1996年8月伙同他人在宁德市霞浦县持刀入室抢劫，劫得人民币2000余元，并致一人受伤，一人死亡。
罪犯方金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65.3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25.3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6次，累计扣130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19年11月12日因多吃多占扣30分；2020年2月19日因推搡他犯扣40分；2020年4月5日因教育期间从事无关活动扣10分；2020年8月29日因利用原辅料干私活扣10分；2020年10月18日因身为三互小组成员未制止、未汇报扣20分；2020年11月7日因未遵守出收工规范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600元。该犯考核期内消费4970.42元，月均消费165.75元，账上余额5591.7元（含代扣的36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方金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方金华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方金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29号

罪犯黄强，男，197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出生地福建省莆田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20日作出（2007）一中刑初字第15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强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4日作出（2007）高刑终字第51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12月20日交付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执行，于2008年6月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8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54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0年8月18日起至2029年9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5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9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5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8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1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10年8月18日起至2024年10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6年3月间，黄强伙同其弟采用盗取数据库密码手段，非法进入中移动、中联通公司窃取客户存款16.8万元人民币。  

罪犯黄强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84.6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76.6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4月29日因楼层值星履职不到位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0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5568.75元，月均消费192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124.74元（包含于代扣的40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强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30号
罪犯刘正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28日作出(2006)南刑初字第4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正斌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追缴被告人刘正斌、许吴谕抢劫犯罪所得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刘正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共计人民币15362.79元（除已支付的5000元以外，还需支付10362.79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20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1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4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18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54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0年8月18日起至2028年9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5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8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59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 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7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91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10年8月18日起至2024年6月2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5年11月、2006年4月，该犯两次伙同他人在武夷山抢劫，分别劫得人民币60000元和87967.7元。2006年7月该犯在武夷山市看守所与同监舍人发生斗殴，致同监舍人受伤。
罪犯刘正斌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40.2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05.2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0分，按规定无须延长间隔期（2020年10月22日因私自携带物品进车间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8200元，本次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8662.79元（其中通过监狱代扣缴纳23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11232元，月均消费387.31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142.58元（含代扣的23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正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正斌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五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正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31号
罪犯陈碧海，男，1968年3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泉州市，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3日作出(2002)泉刑初字第19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碧海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65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3月12日作出（2003）闽刑终字第8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6月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17日作出（2007）闽刑执字第32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7年7月17日起至2027年7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8日作出（2011）南刑执字第16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5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3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9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07年7月17日起至2022年12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2年5月15日，陈碧海与他人酒后殴打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
罪犯陈碧海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44.6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39.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2100元，本次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4000元，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9557.37元，月均消费329.56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4415.83元（含代扣的25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碧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碧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碧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32号
罪犯林敦秋，男，1987年5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14日作出(2006)榕刑初字第19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敦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0元,并对总损失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5月28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76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6月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24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12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0年2月24日起至2029年8月23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8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06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南刑执字第19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闽07刑更24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9）闽07刑更8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6月19日(刑期自2010年2月24日起至2024年2月23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该犯于2005年11月26日伙同他人在与被害人的争执、打斗中致被害人死亡。
罪犯林敦秋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本轮考核期2019年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837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18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累计扣60分，按规定无须延长间隔期（2020年3月12日因私自携带非生产用品扣20分；2020年10月16日因擅自开电视扣10分；2020年11月3日因集体教育时做小动作扣10分；2021年4月9日因炊事犯多吃多占扣10分；2021年8月6日因值星员履职不到位，未造成后果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300元，本次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67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敦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敦秋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敦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1〕闽建狱减字第233号

罪犯杨同富，男，1972年2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十九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作出(2009)南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同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已缴纳3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3月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8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60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2年9月18日起至2032年5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2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17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7）闽07刑更4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6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15日（刑期自2012年9月18日起至2029年8月1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7年4月至2008年6月中旬，杨同富在南平市内多地贩卖冰毒28克，K粉5000余克，摇头丸（MDMA）229.32克。
罪犯杨同富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7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69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39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5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2月8日因私藏使用违规物品扣20分；2021年5月21日因不听劝止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8500元，本次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15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同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同富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同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34号
罪犯朱国建，男，1967年4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2016)闽09刑初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朱国建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朱国建违法所得人民币2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2016）闽刑终260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2027年3月16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15年3月17日起至2026年10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5年1月至3月期间，朱国建违反毒品管理规定，贩卖、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79.437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罪犯朱国建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9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61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52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4月1日因集体教育时坐姿不端正扣10分；2021年10月19日因参加集体教育时做小动作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4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8383.08元，月均消费299.39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334.92元（含代扣的54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朱国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国建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朱国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35号
罪犯徐贻金，男，1976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2017)闽0982刑初14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贻金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0日作出(2017)闽09刑终343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第二、三项，撤销原判第一项，以上诉人徐贻金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10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9月26日起至2031年9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2020年4月15日（刑期自2016年9月26日起至2031年2月25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6年9月中旬，徐贻金贩卖毒品给他人，违反国家毒品监管法规，以贩卖为目的收买毒品甲基苯丙胺，数量达196.6856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罪犯徐贻金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92.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0年5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549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1年10月22日因推搡行为扣3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贻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贻金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贻金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36号
罪犯邓普勋,男，1990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4日作出(2020)闽0481刑初3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普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8月29日起至2022年10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0年8月24日至8月27日期间，被告人邓普勋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受雇在永安市洪田镇为诈骗分子提供通讯服务，负责组装和维护“络漫宝”日常运行，使得诈骗分子得以通过“络漫宝”向被害人实施诈骗。被告人邓普勋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共计人民币113124.02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邓普勋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间隔期）2021年4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75.3分，获表扬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2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邓普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邓普勋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普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37号
罪犯王庆阳，男，1989年6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山东省汶上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4日作出(2020)闽0481刑初1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庆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3日作出(2021)闽04刑终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1月16日起至2022年10月15日止）。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9年12月下旬至2020年1月8日期间，王庆阳受雇为卖淫活动进行营销推广，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
罪犯王庆阳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间隔期）2021年4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90分，获表扬1次。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62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2089.58元，月均消费232.18元，帐户可用余额2320.68元（包含于代扣的16200元中）。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庆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庆阳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庆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38号

罪犯陈攀攀，男，1990年1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浙江省天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攀攀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人民币50000元，并对赔偿总额373609元负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311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陈攀攀的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闽刑更12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7年7月31日起至2039年7月3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17年7月31日起至2038年11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2年5月22日，陈攀攀等人受人指使，以拳打脚踢等方法迫使被害人加入传销组织，长时间对被害人实施殴打，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陈攀攀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9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57.5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08.5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2月因夜值班履职不到位扣10分；2020年12月因回答问题行为不规范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5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55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攀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攀攀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攀攀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39号

罪犯叶顺斌，男，1972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居住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农民。曾于1998年8月1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30日作出（2013）宁刑初字第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顺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08800元（已支付50000元），并对总额55584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4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3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原判第七、八、九、十、十一项，改判被上诉人叶顺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23800元（已支付50000元），并对总额58284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2013年9月5日作出（2013）闽刑复字第48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0月1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闽刑更9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38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4年10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叶顺斌为泄愤报复，纠集他人挟持被害人，并殴打被害人致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罪犯叶顺斌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虽有违规，经教育后能继续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5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913.5分，获表扬7次，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62.5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累计扣80分，已按规定延长间隔期（2020年9月因私自窜队扣20分；2020年9月因未按规定保管工具扣10分；2020年10月因私自制作违反规定物品扣20分；2020年12月因私自制作违反规定物品扣20分；2021年8月因未按规定着装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506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77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9359.58元，月均消费292.49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9669.07元（含代扣的277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顺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顺斌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顺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40号
罪犯黄健，男，1980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医院服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9月20日作出(2007)一中刑初字第157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健犯盗窃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4日作出（2007）高刑终字第51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7年12月20日交付北京市天河监狱执行，2008年6月5日调入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2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33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2012)闽刑执字第80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30年11月19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5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7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27年11月19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5年11月，该犯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外协单位北京哈工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工作期间，采用窃取数据库密码的手段，窃取他人现金6万元。同年12月至2006年1月间，该犯伙同他人采用上述手段窃取人民币1万元，2006年3月伙同他人采用上述手段窃取人民币16.8万元。

罪犯黄健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758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18分。

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9月19日因不按规定上交集中保管物品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1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5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9244.36元，月均消费318.77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401.13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41号
罪犯汪宁宁，男，1991年5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政和县，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医院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闽0111刑初8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汪宁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责令退赔被害人共计2004624.3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2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7年9月8日起至2026年5月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21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2月27日(刑期自2017年9月8日起至2025年11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6月至同年8月期间，汪宁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多名被害人财物，诈骗金额达人民币2004624.3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罪犯汪宁宁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00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96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0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人民币5329.74元，月均消费197.41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155.38元（含代扣的1000元）。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汪宁宁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汪宁宁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汪宁宁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42号
罪犯袁长庆，男，197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医院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1月9日作出(2005)宁刑初字第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长庆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13日作出(2005)闽刑终字第78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6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6日作出(2008)闽刑执字第30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1年2月23日作出(2011)闽刑执字第18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1年2月23日起至2030年2月2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6日作出(2013)南刑执字第17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3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2018年12月7日(刑期自2011年2月23日起至2027年12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5年3月25日，袁长庆与向其讨要赌债的被害人在古田县政府大门口相遇，因讨要不成引发打斗，在打斗过程中，袁长庆持匕首猛刺被害人，致被害人大出血死亡。

罪犯袁长庆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该犯在考核期2018年9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21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21分。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袁长庆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袁长庆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袁长庆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43号

罪犯连兆旺，男，1976年4月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出生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八监区二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8日作出(2003)宁刑初字第4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连兆旺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24000元（已支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10日作出（2003）闽刑终字第63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3年12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12日作出（2008）闽刑执字第65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8年9月1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8日作出（2012）南刑执字第110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于2015年3月11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62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于2017年7月27日作出（2017）闽07刑更79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八年；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闽07刑更20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2019年11月28日（刑期自2008年9月12日起至2024年10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03年4月7日，连兆旺在宁德市因琐事与他人斗殴，致一人死亡。

罪犯连兆旺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89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77分。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计扣2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5月14日因私自窜楼层扣10分；2021年1月12日因不按规定时间去放风场倒垃圾扣1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连兆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连兆旺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连兆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2〕闽建狱减字第292号

罪犯廖海清，男，1998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出生地重庆市丰都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二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闽0111刑初3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海清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闽01刑终4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1日作出（2019）闽0111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海清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实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八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4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经押回重审后，于2019年10月1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6年10月26日起至2022年7月2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廖海清参加他人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为据点有组织的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称霸一方，逐渐形成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2016年8月21日以及2016年9月18日，廖海清伙同他人持械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斗殴罪；2016年4月至同年9月期间，廖海清多次伙同他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随意辱骂、殴打他人，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自2016年起，廖海清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协助组织他人从事卖淫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

罪犯廖海清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遵守监规，服从管教；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服从劳动安排，能较好完成定额任务。该犯在考核期（间隔期）2019年11月至2021年12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23分，获表扬4次。

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50分，按规定无需延长间隔期（2020年4月因产品不合格物耗超标扣20分；2020年11月因在队列中嬉笑打闹扣10分；2021年1月因在集体教育时段聊天扣2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0元，本次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缴纳28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2年4月18日至2022年4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廖海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廖海清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海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